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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 :     HK-1300562 

投诉人 :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被投诉人 :    ye ying keji    

争议域名：                           agilent-ltd.com          

  

 

1.    当事人及争议域名 

 

        投诉人 ﹕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地 址为 5301,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Santa Clara, 

                          California 95051, U.S.A.                                                                                                                                                                                                   
                            

被投诉人：ye ying keji 地址为 Dong Hua Yi Lu Jin Hua Da Xia, Jiang Men Shi, GD, CN    

                    Postal Code 510000                                   

 

        争议域名： agilent-ltd.com 

注冊商 ﹕成都西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 号环球广场 24 楼                                                                                                                                                        

 

2.      案件程序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中心香港秘书处”）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收到

投诉人根据互联网名称和数码分配公司（ICANN）施行之《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

策》，《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及《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DNDRC）

关于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补充规则》提交的投诉书。同日，中心香港秘书处确

认收到投诉人投诉书及以电子邮件向本案争议域名注册商传送注册信息确认函请求

提供争议域名的注册信息。 

 

2013 年 12 月 10 日，注册商回复确认本案争议域名有关的信息。 

 

2013 年 12 月 23 日，中心香港秘书处向被投诉人发送程序开始通知要求被投诉人在

2014 年 1 月 12 日或之前提交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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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未按照规定提交答辨韦。2014 年 1 月 13 日，中心香港秘书处发出缺席审理

通知。同日，中心香港秘书处向方浩然先生发出列为侯选专家通知。 

 

2014 年 1 月 17 日， 方浩然先生回复表示同意接受指定，并保证独立，公正地审理案

件。 

  

2014 年 1 月 21 日，中心香港秘书处确认指定方浩然先生作为专家，组成一人专家组

审理本案。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之规则》第 11(a) 条的规定，专家组决定本案程序的语

言为中文。 
 

3. 事实背景 

 

         投诉人 

 

  投诉人是美国惠普公司(英文简称 HP)战略重组后成立的一家跨国高科技公司。1999   

年 3 月 2 日, 当时具有 60 年历史的惠普公司宣布一分为二, 将测试测量业务从原公司

剥离。同年 7 月, HP MEASUREMENT, INC.改名为 Agilent Technologies, Inc. (即投诉

人) 。投诉人于 1999 年 11 月 18 日以代码“A”在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 挂牌上市)。

投诉人以“Agilent”作为英文商号及商标在全球投入商业使用。 

 

在中国,投诉人早在 1999 年 9 月 28 日起便已经就"Agilent"、包含"Agilent"的标志和"安

捷伦"(即"Agilent"的对应中文商标/商号)提出多个商标注册申请,并早于 2002 年获得注

册,远远早于争议域名的注册日期。 

 

除中国以外,投诉人在全球超过 170 个国家/地区注册了"Agilent"和"安捷伦"等商标。 

 

除商标以外, 投诉人以"Agilent"注册了多个域名, 其中包括投诉人用以作为网址的域名
"agilent.com"。 

 

投诉人委托鸿鹄律师事务所为其受权代表，參与域名争议程序。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通过成都西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Chengdu West Dimen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在 2013 年 4 月 20 日注册了本案争议域名。在本案程序中，被投诉人没有提

出正式答辩。 
 

4. 当事人主张 

 

A. 投诉人 

 

投诉人的主张如下： 

 

 被投诉人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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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可见‚ 投诉人在争议域名注册前早已经就"Agilent"获得注册商标的保护。 

 

       争议域名的主要部份"agilent-ltd"明显由"agilent"和"ltd"两个部份组成。"ltd"仅为

"limited"一字的简称, 是通用词汇, 仅用以表示企业组织形式, 不具有任何显著特性

(见"bank-of-china-limited.com"域名争议案)。毫无疑问, 争议域名最具有区别性和显

著性的部分为"agilent", 而这一部份恰恰与投诉人享有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Agilent"

完全相同。争议域名中的标点符号"-"及通用字词"ltd"根本不能够起到将争议域名与

投诉人商标作出区别的作用(见"harrods-ltd.com"及"ubs-ltd.com"域名争议案) 。争议

域名显然与投诉人拥有在先权利的商标极其相似, 容易引起混淆。 

 

              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并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  

 

(1) "Agilent"没有字典含义,是由投诉人独创以及一直由投诉人作为商标及商号使用的

标记。"Agilent"只可能指称投诉人及/或与其有关联的公司, 不可能指称其它任何第

三方。以"Agilent"查询网上字典所得结果, 可见"Agilent"除指称投诉人以外根本再

没有任何其它含义。由此可以推断, 与投诉人没有任何关联的被投诉人根本不可能

以争议域名或争议域名中的"Agilent"而通常为人所知。 

 

(2) 根据争议域名的 Whois 记录, 争议域名的拥有人为"ye ying keji"(即被投诉人), 其所

在地为中国广东江门市。被投诉人的名称与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份完全不同且无任

何连系。被投诉人并非以争议域名或争议域名中的"Agilent"而通常为人所知, 被投

诉人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或任何合法权益使用争议域名。 

 

(3) 如上文所述, 争议域名网站显示一家名叫"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 的公司。该

公司未经投诉人许可而擅自使用投诉人注册商标及商号"Agilent "作为公司名称, 被

投诉人不可能因为网站显示上述公司的名称而对争议域名或"Agilent"有权利或合法

利益。再者, 上述公司的注册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远远迟于投诉人"Agilent"商标的

注册及最早使用日期, 而该公司目前更已经注销。 

 

(4) 争议域名网站显示若干用于水疗(Spa) 、减肥及美容等的电子仪器产品。即使被投

诉人及/或"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将争议域名投入使用,但鉴于有关使用显然

是出于恶意(详见下文), 被投诉人也不可能因为该等使用而对争议域名或"Agilent"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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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或合法利益。 

 

(5) 被投诉人及/或"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没有就"Agilent"在美国或中国获得任何

商标注册。 

 

(6) 投诉人从来没有授权被投诉人及/或"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注册争议域名或

以任何方式使用其商标及/或商号。投诉人与被投诉人及/或"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之间不存在足以产生任何许可、允许或授权被投诉人及/或"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持有或使用包含投诉人商标"Agilent"或任何与"Agilent"类似的

名称的域名的关系。 

 

(7) 被投诉人没有合理地使用或非商业性地合法使用该域名。事实上, 从下文可见,被

投诉人绝对有为获取商业利益而误导消费者的意图。 

 

    被投诉人对该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1) 投诉人的商标及商号"Agilent"在美国, 中国及全世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被投诉人在

注册争议域名的时候应当知道投诉人的商标及商号"Agilent "。以他人知名商标为

域名的主要部份注册与该商标混淆地相似的域名,本身已充份证明了该注册是恶意

的。 

 

(2) 上文提过, "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在争议域名网站提供水疗(Spa) 、减肥及

美容等电子仪器。有关仪器看来是相当精密的产品。从上文及上述证据可见, 投诉

人的仪器都同样是先进和精密的产品, 而投诉人的生命科学产品更是广泛应用于医

药和对人类健康有重要性的范畴,与争议域名所展示的产品可以说有重迭性。基于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在先权利的商标极之相似, 再加上网站上使用了"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的名称, 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产生混淆, 误以为争议域名网站所销

售的仪器是投诉人或其关联公司的产品。被投诉人的行为, 显然属侵犯投诉人合法

权益的恶意行为。被投诉人的行为是在刻意仿用投诉人注册商标/商号的争议域名

基础上进行的，客观上混淆了网络用户，获取不该属于被投诉人的网络流量以及不

正当利益。显然, 被投诉人是以种种手段企图令人误认争议域名所指向的网站是经

投诉人许可、同意及/或承认的。被投诉人的这种行为,属于利用投诉人商标及商号

的声誉从而吸引互联网用户访问其网站以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被投诉人恶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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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争议域名, 根本无容置疑。 

 

(3) "Agilent"没有字典含义, 作为投诉人的商标及商号, "Agilent"具有极高的独创性和

显着特征。如果被投诉人不是有意抄袭,实在很难想象因何被投诉人偏偏会将与投

诉人商标及商号完全相同的字"Agilent"加上一个完全没有显着性的通用字词"ltd"然

后注册为域名。正如"sephoracn.cn"争议案专家组裁定, 被投诉人的这种行为应被

认定为具有明显的恶意和不正当性。 

 

(4) 投诉人的美国代表律师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发出了警告函而"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又作出了回复, 由此可以推断, 被投诉人对自己的行为是知情的, 然而, 被投

诉人不单没有履行适当的避让义务以免造成消费者的误认, 反而在明知道投诉人对

"Agilent"所享有的合法在先权利的情形下继续使用争议域名。被投诉人的恶意行为, 

已经不言而喻。 

 

(5) 投诉人美国代表律师查证, 争议域名网站所示的地址并没有以"Agilent Instruments"

为名的公司, 而"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的公司登记也已经注销。争议域名网

站载有种种虚假的信息,争议域名的使用理应被认定为具有恶意。 

 

B.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的主张如下： 

 

被投诉人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正式答辩。 
 

5. 专家组意见 

 

根据被投诉人与注冊商之间的注冊協议，被投诉人同意接受《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  

策》的约束。該政策适用於此行政程序。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当得到支持﹕ 

 

  (i) 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淆性相似；且 

         (ii)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并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 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投诉人在行政程序中必须举证证明以上三种情形同时具备。 
 

A) 关于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权利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混淆 

      性相似 

 

           专家组基于投诉人提 供“Agilent” 商标证据，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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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的商标混淆性相似。    

 

                具体而言，争议域名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Agilent” 相似，容易引起混淆。因  

                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的“Agilent” 商标作比较，争议域名完全引用了投诉人的   

              “Agilent” 商标。专家组认同“Agilent”是争议域名“agilent-ltd.com”中用于识别 

                的部分。 

 

                另外专家组认同"ltd"仅为"limited"一字的简称, 是通用词汇, 仅用以表示企业组织形式,  

                不具有任何显著特性(见"bank-of-china-limited.com"域名争议案)。争议域名中的标点符 

                号"-"及通用字词"ltd"根本不能够起到将争议域名与投诉人商标作出区别的作用(见  

                "harrods-ltd.com"及"ubs-ltd.com"域名争议案) 。 

 

               “agilent-ltd.com”明显包含了投诉人的“agilent”商标，仅是把“-ltd.com” 加在投诉 

                 人的“agilent”商标后，非但不能够将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标志作出  

                区别，反而会令人联想到争议域名与投诉人的业务有关，增加误导的可能性。 

                                 

 争议域名的“agilent-ltd.com” 中除去表示通用顶级域名的“.com”，由“agilent-ltd” 

构成。其中“agilent” 部份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专家组认为“Agilent” 

商标是具有显著性，并非一般词语 。  

 

    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非常容易产生与投诉人的商标之间的混淆。投诉人的 

         “agilent” 商标在国际上已取得一定的知名度。争议域名极有可能使人吴以为该域名

与投诉人是有关连 。 

 

           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已满足上述《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i)条规定的

举证 要求。 

 

B)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投诉人采用和初次使用“Agilent” 名称和商标的日期均早于被投诉人注册或使用

争议域名的日期。在这情况下，举证责任转移到被投诉人：见 PepsiCo，Inc.诉

Amilcar Perez Lista d/b/a Cybersor (WIPO 案号:D2003-0174)。 

 

被投诉人并没有提出充份证据，及根据转移 的举证责任，举证证明对争议域  

名享有权益。尤其是没有根据 《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c）条规定作出应 

有举证。 

 

 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已满足《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ii)条的要求。 

 

          C)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是否具有恶意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b)条规定如下：    

          “针对第 4(a)(iii)条，尤其是如下情形但并不限于如下情形，如经专家组发现确实存在,

则构成恶意注册和使用域名的证据： 



Page 7 

(i) 该情形表明，你方注册或获取域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作为商品商标或服务

商 标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转让域名，以获取直接与域

名注册相关费用之外的额外收益者；或者， 

(ii) 你方注册行为本身即表明，你方注册该域名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商品商标和服

务 商标的所有人以相应的域名反映其上述商标者；或者， 

(iii) 你方注册域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破坏竞争对手的正常业务者；或者， 

(iv) 以使用域名的手段，为商业利益目的，你方通过制造你方网站或网址上所出

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与投诉人商标之间在来源者、赞助者、附属者或保证

者方面的混淆，故意引诱网络用户访问你方网站或其他连机地址者。” 

        专家组认同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均不享有任何合法权利或权益。被投诉人在对争

议域名下不享有权益的情况下注册争议域名这事实本身已证明被投诉人注册争议

域名的行为具有恶意。 

 

               专家组认同“Agilent” 品牌在全球，包括中国在內所享有的声誉。被投诉人在注

册争议域名时应当知晓“Agilent” 商标以及投诉人就该商标所享有的权利。 

 

               被投诉人知悉投诉人“Agilent” 商标于全世界取得一定的知名度后，抢注争议域

名，企图误导浏览者，这明显是有恶意。 

 

               专家组认同基于争议域名与投诉人拥有在先权利的商标极之相似, 再加上网站上

使用了"Agilent Instruments Co., Ltd."的名称, 消费者极有可能会产生混淆, 误以为争

议域名网站所销售的仪器是投诉人或其关联公司的产品。被投诉人的行为, 显然

属侵犯投诉人合法权益的恶意行为。 

 

 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原因是为了其自己的商业利益，故意引起互

联网用户的混淆，使本不会登录其网站的用户登录到其网站。因此，被投诉人的

行为具有明显的恶意。 

     

               因此，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己满足《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iii)条的规  

               定。 
 

6. 裁决 

 

  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投诉己满足了《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条所规定全  

          部三个条件。 

 

根据《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第 4(a)条和《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规则》第 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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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专家组裁定被投诉人将争议域名转移给投诉人。    

                                                            

 

                                   
 

专家组：方浩然 

日期:  2014 年 2 月 4 日 


